
公告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活動中心羽球場)  

115年第2季(4月1日~6月30日)申請注意事項 

一、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及本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辦理。 

二、申請者應填具校園場地使用申請書(附件 1)、校園場地使用保證金及切結書(附件 2)、場地租借

基本資料及成員聯絡清冊(附件 3)，並於使用七日前向本校總務處提出申請，經校長核定後，由

總務處通知於規定期限內繳納相關費用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 

三、申請長期租借校園場地之期間，以三個月為限(1-3月為第一季，依此類推)。如同一場次登記申

請長期租借申請者眾多，致場地時段不敷使用時，以抽籤決定之。 

四、申請長期租借校園場地，本季開放長期租借登記期間:115 年 3 月 4 日(三)起至 3 月 10 日(二)止。 

五、申請者須於開放登記期間內持本人附照片之身分證件親自至本校總務處辦理，登記期間截止

後，同一時段有二個(含)以上申請者登記時，於 115 年 3 月 12 日(四)上午 10 時本校至善樓 3 樓會

議室進行抽籤。 (抽籤前 15 分鐘，開始簽到) 

六、如須抽籤時由申請者本人持身分證件參加抽籤，本人如不克參加抽籤，可委託他人代理，被委

託者(限接受一位申請者委託代為抽籤)須出示委託書、身分證件，未出示前述資料證件者不得

參加抽籤，本校不代理抽籤，未到場(現場唱名 3 次未到)抽籤者視同放棄。申請者經抽籤取得

使用權後，不得更改為其他申請者。並應於本校規定期限內繳清相關費用及表件始得使用。 

七、未依限繳費及繳交相關表件或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者，學校得廢止原許可使用處

分，其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且一年內不受理其登記。 

八、場地開放租借地點：本校活動中心羽球場。 

九、場地開放租借時間：115年第2季(115年4月1日~6月30日)。 

        (一)週一至週五：19:00 至 21:00，每時段 2 小時。  

(二)週六、日：08:00 至 17:00，每時段 2 小時。 

(三)不開放租借日期：4/3 (五)、4/4(六)、4/5(日)、4/6(一)、5/1 (五)、6/19 (五) 

十、場地開放費用： 

(一)場地使用費：每時段2小時計收費1350 元。 (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

理辦法規定) 

(二)其他使用費:場地照明(電)費1時段50元。(依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

法規定) 

(三)保證金：5000元。(下一季未中籤者，於該季租借期滿後憑保證金收據正本及申請書、匯款帳

戶資料影本(需與保證金收據為同一人)向本校申請退款) 

    十一、登記、抽籤及申請程序如下： 

(一) 登記： 

1.星期一至星期日共13個 時段供登記，每位申請者最多登記 2 個時段。 



        2.申請者：個人、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團體或法人申請者由管理人或 

 代表人負責與本校洽辦後續相關事宜，如有退費時亦將退還申請書代表(管理人) 

3.登記時間：115年 3月 4日~ 3月 10日，每日上午9:00~16:00。 

                   4.於上述登記時間內，由申請者親持本人身分證件(身分證件須為附有照片之身分證、居 

留證或駕照、健保卡等)至本校總務處辦理登記，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始完成登記程序。 

5.登記時所留資料如不正確，致無法通知該申請者場地租借相關事宜時本校概不負責。 

           (二)抽籤： 

                  1. 依申請者所登記之狀況，如同一時段有二個(含)以上申請者登記時進行抽籤，抽籤順序 

                       依申請者登記時段時之先後順序進行。各時段抽籤以第一序位為中籤者，遇有缺額時依 

                          各時段抽中之序位依序遞補。 

                  2. 同一位申請者如抽中二個時段者，僅能擇其中一個時段申請，另一個時段由該時段抽中第二 

                         序位之申請者遞補，依此類推。 

                  3.由申請者本人持身分證件參加抽籤，本人如不克參加抽籤，可委託他人代理，被委託者 

                    (限接受一位申請者委託代為抽籤)須出示委託書、身分證件(委託他人抽籤時，不需再提供 

                     申請者證件資料)，未出示前述資料證件者不得參加抽籤，本校不代為抽籤。 

4. 115 年3月11日(三)公告需抽籤時段，3月12日(四)上午 10時 在本校至善樓 3 樓會議室進行抽  

籤，3 月13日(五)上午 10 時前於本校校網首頁校園公告<總務處公告>項內公布抽籤結果。 

 (三) 申請(提交申請書、校園場地使用保證金及切結書、場地租借基本資料及成員聯絡清冊、繳  

納場租保證金、場地使用費及其他使用費)： 

1. 申請時間：115年 3月 16日(一)  ~ 3月 2 0 日(五) (每日上午9:00~16:00)。 

2. 申請(中籤)者請於前述時間內至本校提交上述表件並以現金繳納相關費用，逾期視同放棄，

由該時段抽籤序位依序遞補。 

3. 提交表件申請及繳費後中途不租借者，由該時段抽籤序位依序遞補。 

4. 經通知遞補時，該序位申請者應於本校通知日起三個工作日內辦理場地租借申請相關事宜，

逾期者視同放棄。 

5. 若中籤者為 前一季租借本校羽球場地者，可辦理保證金移轉下一季續用，毋須再繳保證金 。 

6. 本季租借申請，期滿後如需繼續使用，依租借期間場地使用情形，經校方評估得以優先重

新提出申請1次。 

 十二、其他未盡事宜悉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及本校校園場地開 

            放使用管理辦法、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